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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方案的公告 

 

 

 

2021年8月20日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方案的议案》，鉴于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愚恒影业”）2020 年度经营业务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未能完成业绩

承诺，而疫情对整个传媒行业的影响短期内尚不能完全消除，为促进公司长期稳健发

展，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经各方协商一致，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业绩承诺方拟就

原业绩承诺方案进行调整，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投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向关联方愚恒影业增资 10%的情况 

2018年 2月 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拟签署<关于

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之增资意向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愚恒影业增资，增资完成

后，公司将持有愚恒影业 10%股权。 

2019年 1月 18日，公司与愚恒影业原股东新疆智恒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

简称“新疆智恒”更名为：福建和恒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福建和

恒”）、段泽坤签订了《增资协议》，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 11,116.56 万元，向愚恒影

业增资 1,888.89 万元，从而持有愚恒影业 10%股权（以下简称“增资交易”），2019

年 4月 24日，愚恒影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持有愚恒影业 10%的股权。 

2、公司向关联方受让愚恒影业 32%股权的情况 

2019 年 9 月 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新

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32%股权并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福建和恒

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以现金方式收购福建和恒持有的愚恒影业32%的股权（以下简

称“股权转让交易”），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愚恒影业 42%的股权。 



2019 年 9 月 6 日，公司与福建和恒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协议约定公司以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福建和恒持有的愚恒影业 32%股权，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19,200 万元。

2019年 10月 17日，愚恒影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持有愚恒影业 42%的股权。 

 

二、 原业绩承诺情况 

1、增资时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与新疆智恒、段泽坤、段佩璋签订的《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新疆智

恒、段泽坤及愚恒影业实际控制人段佩璋承诺，愚恒影业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

年度每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8,000 万元，且三年累

积净利润不低于 36,000 万元。承诺期内，若愚恒影业截至期末累积净利润低于截至当

期期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则承诺方对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相应补偿。 

2、股权转让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与福建和恒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福建和恒承诺，愚恒

影业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每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

低于人民币 4,534.29 万元，且三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20,404.31 万元。承诺期内，若

愚恒影业截至期末累计净利润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的累计承诺净利润，则承诺方对公司

以现金方式进行相应补偿。 

 

三、 业绩实现及补偿情况 

1、业绩实现情况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亚太”）于 2020 年

4月 29日出具了《关于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业绩承诺的专项审核

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0】020565 号），愚恒影业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 12,743.99万元，完成了当年的业绩承诺。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关于上海

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的专项审核报告》（中审亚太审字

【2021】010329 号），审计的 2020年当期及累计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项目 增资承诺数

（万元） 

股权转让承诺

数（万元） 

完 成 数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020

年） 

8,000.00 4,534.29 1,689.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019

年-2020年累计数） 

16,000.00 9,068.58 14,433.03 

经审计，愚恒影业集团 2020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689.04万

元，当年未完成承诺业绩。2019-2020 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4,433.03万元，未完成截至当期期末的累计增资承诺。按照协议约定，业绩承诺方将

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2、业绩补偿情况 

根据协议，承诺方新疆智恒、段泽坤、段佩璋需支付2020年度业绩补偿款

1,088.71万元。2021年6月29日，上市公司发布《关于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业绩

承诺方完成业绩补偿的公告》（公告号：临2021-062），业绩承诺方已将上述补偿款

汇入公司指定的账户中。 

 

四、 本次业绩承诺的调整方案 

经协商，将业绩承诺方案调整如下： 

1、 业绩承诺期限 

原承诺期“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变更为“2019年度、2021年度、

2022年度”，2020年度不再进行业绩承诺，原承诺的业绩顺延至2021年实现，2021年

原承诺的业绩顺延至2022年实现，即2021年度、2022年度每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增资交易）、4,534.29万元（股权转让

交易），2019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三年累积净利润不低于36000万元（增资交

易）、20,404.31万元（股权转让交易）。同时，相应调整业绩补偿计算公式。 

2、承诺方支付的补偿款的处理 

因2020年不再作为业绩承诺年度，承诺方支付的2020年补偿款1,088.71万元将转

为业绩补偿担保款（不计息）暂时存放于上市公司，担保承诺方及时支付2021年、

2022年的业绩补偿款（如有），多退少补，于业绩承诺期届满后最终结算。 

 

五、 业绩承诺调整的依据 



（一）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 

本次调整业绩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有关规定：“因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或无法按

期履行的，承诺相关方应及时披露相关信息。除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

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承诺确已无法履行或者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上市公

司权益的，承诺相关方应充分披露原因，并向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提出用新承诺替

代原有承诺或者提出豁免履行承诺义务。”鉴于新冠疫情属于上述约定的客观原因，

因此，本次调整业绩承诺方案是合理可行的。调整后的业绩承诺方案有利于愚恒影业

稳健经营，促进可持续发展，从长远看更有利于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二）协议约定 

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增资协议》第11条以及《股权收购协议》第10.1

条约定：疫情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公司与愚恒影业集团

原股东签署的交易文件中对因不可抗力造成协议履行受阻可迟延履行协议义务。 

因疫情属于协议签署时不能预见和不能避免的流行疾病，业绩承诺方未能履行

协议项下义务或承诺的不构成违约，如与公司协商一致，可采取其他变更方案。 

 

六、 本次调整业绩承诺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业绩承诺调整是在新冠疫情对愚恒影业的经营产生较大不利影响的客观原因

下，基于公平原则，对业绩承诺期限及补偿方式进行适当调整，不改变原承诺净利润

总额，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

东权益的情形。 

本次调整事项有利于消除短期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对业绩的扰动与长期平稳发展

之间的矛盾，有利于促进愚恒影业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及股东的长

远利益。 

 

七、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于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发表了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程爵浩、施海娜对议案内容进行了研究讨论，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业绩承诺方案的调整，是在疫情影响下根据客观情况作出的调整，公司董事

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

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调整事项有利于愚恒影业和上市公司的发展，有利于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及长远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调整业绩承诺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同意本次业绩承诺的调整，并以监事会决议的形式发表意见： 

本次调整业绩承诺方案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业绩承诺调整是基于客观事实作出的合理调整，有利

于愚恒影业和公司的长远发展，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关于调整愚恒影业业绩承诺方案

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 风险提示 

1、本次调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可能存在未获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

风险； 

2、若市场竞争环境等情况发生变化，愚恒影业未来经营业绩仍存在不能达到业绩

承诺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0 日 


